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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聚焦英国未来知识产权政策举措及优先研究方向

英国知识产权局继２０１４年４月初正式发布新一轮发展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７）之后，４
月１１日又再次发布下一年度优先研究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５），以加强和配合规划的落实。
规划明确了知识产权政策支撑国家协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优先研究计划则为

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国家及国际知识产权政策的发展提供动力。对上述重要文件的

解读，有助于把握以英国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引领国家未来知识产权政策举

措的新动向。

　　１．未来主要知识产权政策举措

（１）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通过制定“孤儿作品”许可和延伸集体许可政策来改进
著作权许可机制。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推动数字著作权中心的建设。

（２）在产品设计专利保护方面，强化专门面向产品设计专利的法律体系建设，启
动新的司法服务，致力于推动英国加入国际产品设计注册体系。

（３）积极推动欧洲单一专利制度及统一专利法院协定的落实。筹备建设与之配
套的信息管理系统，完成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

（４）继续支持并推动欧洲商标制度改革。促成统一的欧洲商标法律体系的建
成，实现国家层面与整个欧盟层面商标制度的相容与互补。

（５）在有关欧盟著作权制度改革争议的解决方面，确保未来欧洲著作权制度符
合并支持英国的利益，确保著作权制度改革有利于著作权作品的开发与合理使用。

（６）推动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知识产权局以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相关各方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完善全球知识产权体系，服务英国

经济发展。

　　２．未来知识产权优先研究方向

（１）知识产权侵权及处罚。开展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成本及处罚措施的研究，包
括：网络著作权侵权行为国际比较；设计专利侵权评估；社交媒体对经济的影响；对现

有著作权侵权行为法律处罚措施的全面审核。

（２）新兴市场专利发展。对新兴市场专利活动的影响进行评估，以维持英国企
业的长期竞争力。

（３）商标需求分析。比较商标注册费用结构并在国家及欧洲内部市场协调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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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析商标注册费用对商标需求的影响。

（４）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开展对现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的评估；研究如何将知

识产权相关内容纳入高校课程。

（５）关注英国知识产权制度对以下８个重要技术领域的支持：大数据与节能计

算，卫星与空间商业应用，机器人及自主系统，生命科学、基因组学与合成生物学，再

生医学，农业科学，先进材料与纳米技术，能源及其存储。

（６）著作权市场分析。研究如何改进著作权许可机制并使之更为有效；评估并

支持欧盟著作权提案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７）制定知识产权评估战略。根据专家提案并结合其他相关改革制定全面的知

识产权评估战略。

英国知识产权部部长ＬｏｒｄＹｏｕｎｇｅｒ表示，尽管英国在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为应对新的发展形势，必须制定上述极具挑战性的目标，这是

推动英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强健的知识产权制度将有助于英国企业树立对投资

创新的信心，促使其抢占新市场，不断提升企业收益空间。

张树良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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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５日

欧专局积极推进标准专利文献数据库建设与应用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一家政策研究机构———ＥＣＳＩＰ（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发布了题为《专利与标准：以知识产权为基础

的标准化现代框架》的综合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标准和专利之间

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公众话题，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领域。

由于相当一部分的行业标准都涉及受到专利保护的技术，相关专利技术的公开披露

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可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专利许可应遵循的公平、合理与非歧视原

则（ＦＲＡＮＤ）等受到热议。

ＥＣＳＩＰ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多数建议举措都旨在提高授权后阶段的透明度。不

过，其中一项建议举措与各专利局直接相关，即：如果一项没有保密约定的新技术在

标准开发过程中被披露，它将自动被视为现有技术，而且在专利审查过程中必须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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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量。各专利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尽早地获得这些标准文献。

欧洲专利局（ＥＰＯ）早已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与欧洲及全球主要的标准制

定组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与信任关系。目前，ＥＰＯ的资料库中约有１６０万件标准文

献。２００４年，ＥＰＯ的检索报告引用的标准文献只有几百件，不过这一数量在稳步增

长，２０１３年已达到１４０００件。在某些领域，３５％的现有技术参考自标准文献。２０１２

至２０１３年，标准相关的文献引用数量增加了１９％。专利审查员需要接受专门的培

训，才能有效检索此类文献，但 ＥＰＯ认为这种投资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大幅

提升授权专利的质量，进而帮助竞争激烈的技术领域降低诉讼成本。

这项研究起源于２０１３年，欧盟委员会企业和工业总署（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ＤＧ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委托ＥＣＳＩＰ针对为确保标准涉及专利能获得有效许可而产生的

规则和惯例进行实证研究。该研究也包括妨碍专利技术许可的因素以及相关方针对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所开展的讨论。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日益融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何将标准文献综合集成到

可检索的现有技术资料库中将成为 ＥＰＯ的一项越来越具有挑战性的任务。ＥＰＯ表

示，他们将坚定不移地向这一领域优先投入资源，并确保与标准制定组织的最佳协同

效应。

马廷灿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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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

国际商会研究知识产权与开放式创新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国际商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ｍｂｅｒ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ＣＣ）发布《开放

式创新模式》研究报告，探讨知识产权管理在开放式创新（ｏｐ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中的重要

性、知识产权支撑创新过程中技术与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开放式创新是企业将外部知识整合到自身创新的过程。企业可以最

优化地利用企业内外的资源，在更有效地控制成本和规避风险的同时，加速技术开

发。知识来源通常包括供应商、研究中心、大学、用户、竞争对手及产品互补型企业

等。开放式创新涵盖多种技术开发和商业化方式，包括引入许可、转出许可、交叉许

３知识产权动态



可、联合研发协议、企业风险投资、组建合资企业以及商业收购等。上述方式通常取

决于明确且可预见的知识产权商定协议。

报告总结开放式创新的重要因素如下：

（１）企业应当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能够识别有价值的外部信息并整合到自身

的创新过程中以进行商业化。报告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开放式创新往往要求企

业内部有重大的组织变革，如建立决策途径和对不同合作方知识资产的管理流程。

（２）企业采用开放式创新模式积极地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可以使知识创造的管

理最具战略意义。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专利或者商业秘密）来确定所有权及控

制合作背景下的知识共享或转移。此外，企业还可以建立知识管理流程控制专业知

识在企业外部的共享。

（３）专利对于合作创新尤为重要，这种方式能够确保技术等信息的提供方对信

息披露和权利交易不会失去控制。商业秘密保护也能促进专有技术在合作方之间的

共享。

（４）明确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保护，例如专利等形式，能使开放式创新顺利进行。

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系统在促进信息和知识流动的同时，能够帮助企业规避合作风

险，保护企业的创新能力。

报告为决策者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１）采取措施提高专利质量；（２）完善知识

共享中商业秘密保护机制；（３）制定促进创新网络和创新集群建立的支撑计划和促

进公共研究机构向创新网络融合的政策。

许　轶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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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研究产学互动机制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剑桥大学发布《产学互动机制———以生命科学集群为例》报

告，通过个案研究方法，分析大学与产业界知识交流和技术转移的互动机制及面临的

挑战。该报告提出５项重要结论。

（１）剑桥大学在集群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贡献者。大学

拥有的高技术人才、对社会资本的吸纳力、知识交流的驱动力以及跨学科网络形成的

４ 知识产权动态



促进力是成立初创企业的重要资源。但是，报告指出生命科学集群中只有３５％的

高新技术企业是由大学分拆创建，与上述假设相悖。

（２）“从实验室到市场”是一种高度复杂且动态变化的非线性模式。该报告以大
学衍生企业“剑桥大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ＣＢＴ）为例进行研究发现，诸如公司收购

和兼并等外部事件是初创企业成立的主要动力。从 ＣＢＴ的案例发现，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
年间，人力资本、技术和投资在３所高校和１６家企业之间互相流动，表明大学与产业

界的互动随时间而变化，且“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交互路径是动态而复杂的。

（３）剑桥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在促进知识交流、技术转移
和创业中表现突出。１９６８年以来，该实验室的员工和学生共创建了２０５家公司，该

实验室设立了“名人堂”（ＨａｌｌｏｆＦａｍｅ）和“产业资助者俱乐部”（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Ｃｌｕｂ）等机构，用于吸引资助以进一步促进技术转化。

（４）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最主要的学术职责，知识交流作为第三主流的活动日益

重要。但是，如何获取机构间知识交流内容仍然存在挑战。全国性调查中，一些受访

者在统计和报道知识交流活动的财务和合同内容时表现出强烈偏见。有研究认为参

与统计的“商业化”活动只代表了大约１０％的知识交流情况［１］，大部分学术合作信息

无法获取，从而难以估计它们产生的社会影响。

［１］数据来源：Ｐｕｂｌｉｃ＆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ｙｓｔｅｍ。

（５）该研究提出了技术转移领域面临的挑战：学术界和产业界驱动力的内在差

异；有关知识产权所有权归属的磋商；官方对学术资助监管引起的问题；大学与产业

界之间跨界活动和交流的困难。此外，报告还指出企业大多以需求或客户为导向，因

此大学以研究为导向的模式往往很难得到企业的资助。

许　轶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ａｐ．ｃａｍ．ａｃ．ｕｋ／ｍｅｄｉａ／ｕｐｌｏａｄｓ／ｆｉｌｅｓ／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ｇｕｉｌｌｉａｍｓ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原文标题：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评论认为大型企业联盟是专利改革的阻碍

２０１４年４月６日，美国高科技创业服务公司执行董事 ＪｕｌｉｅＳａｍｕｅｌｓ撰文指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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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流氓对小型初创企业造成的伤害更大；《创新法案》提出的专利改革措施有利于遏

制专利流氓的活动，而ＰＡＩ联盟［２］试图推迟专利改革的立法进程，是为了减少来自

初创企业的竞争。

［２］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美国七家不同领域的商业巨头联手成立了美国创新合作伙伴关系组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Ｉ）。该组织的成员包括苹果（Ａｐｐｌｅ）、杜邦（ＤｕＰｏｎｔ）、福特（Ｆｏｒｄ）、通用（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ＩＢＭ）、微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辉瑞制药（Ｐｆｉｚｅｒ）。

文章认为，专利流氓发出大量模糊认定专利侵权的律师信提出高额索赔，并通过

建立空壳公司发起侵权诉讼。被专利流氓锁定的初创企业规模普遍较小，无力雇佣

专利律师来梳理他们面临的侵权威胁，更不用说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费用。更糟

糕的是初创企业往往还缺乏能够阅读和理解专利“模糊边界”的人员，因此相关的专

利改革势在必行。《创新法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ｃｔ）的核心目的是保护初创企业免受专
利流氓的侵害，在维护专利权人正当法律权利的同时真正遏制专利流氓的蔓延。

　　１．律师费转移支付制度

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具备进行专利诉讼的资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创新法案》

提出律师费转移支付的意义在于阻止恶意诉讼的提起。同时，共同诉讼的规定从根

本上确保了空壳实体进行专利流氓活动所产生的后果由真正获利方（即真正的专利

权持有人）来承担。

　　２．提高诉讼程序启动的门槛

专利流氓因信息不对称而大量获益，他们能够根据模糊有限的信息提起侵权诉

讼，而企业只能向律师咨询他们面临的威胁，但是大部分初创企业并没有内部律师，

更不用说专利方面的专业律师了。《创新法案》要求发起诉讼方提供案件基本信息，

即谁拥有专利，什么产品涉嫌侵犯该项专利，具体侵犯专利的哪些部分。这种做法让

初创企业对侵权事实有基本的了解，有利于他们下一步决策。

　　３．证据开示制度改革

专利诉讼中最艰巨和最昂贵的部分之一是证据开示程序。《创新法案》中对初

始证据开示的合理限制将有助于初创企业在法庭上对抗专利流氓。这将使专利流氓

只能提出有价值的诉讼。

　　４．侵权警告律师信改革

专利流氓发出充满威胁性法律术语的专利索赔律师信，而初创企业却无法从中

获悉他们所面临的侵权威胁的具体信息。针对上述情况《创新法案》规定：律师信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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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包括专利权人索赔的具体信息，以供收件人了解必要信息；允许起诉恶意发送律师

信的行为。

　　５．诉讼中止申请

初创企业常常因为从他处获得的产品或者因客户使用他们的产品而面临侵权诉

讼。如遇到这两种情况，《创新法案》允许初创企业申请诉讼中止以便让制造商和供

应商参与到辩护当中。

ＪｕｌｉｅＳａｍｕｅｌｓ指出，专利流氓行为的蔓延造成的后果不仅影响了初创企业的发
展，而且创造了一个使初创企业对专利制度产生负面印象的环境，大大降低了初创企

业参与专利制度制定的积极性。因此，基于“激励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原则重新调整

专利制度，有利于为所有创新者制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确保他们免受专利流氓的侵

害。需要明确的是，无论《创新法案》还是其他立法提案都不会阻止合法的专利权人

提起合理的侵权诉讼。

综上，文章认为，为什么包括微软、ＩＢＭ、通用和福特在内的大型企业试图推迟专
利改革的立法进程呢？简而言之，对于大企业来说，花费大量资金形成的专利资源已

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盈利方式，并可用来阻止来自高成长性、颠覆性和灵活性的初创

企业的竞争。

许　轶　检索，李姝影　编译，许　轶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ｖｅｎｔｕｒｅｂｅ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４／０６／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ｅｗａｐｐｌｅｉｂｍ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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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

专题报道

日本科技振兴机构发布
２０１４年版中国技术转移系统调查报告

【摘要】本次调查围绕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现实状况，从“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中选定访问对象并进行现场采访，再以从现场获得的关联资料为基础进行

整理，目的是了解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实时信息。调查报告介绍了中国技术转

移系统的构建、相关实施机构、主要转移成果、相关政策法规及现场调查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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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状况，同时探讨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特征和课题。本文节选报道了

部分研究结果。

２０１４年３月，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ＣＲＣＣ）发布２０１４
年版《中国技术转移系统实态》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技术转移持续急剧增长：

２００８年已成交技术合同总额为２６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９７％，２０１１年已成交技术合
同总额为４７６３６亿元，２０１２年已成交技术合同总额为６４３７１亿元，比２０１１年增长
３５１％，２０１２年技术合同交易量达到史上最高；２００８年起认定“中国国家技术转移示
范机构”，认定机构数量由２００８年的７６所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７６所；中国政府仍在不
断尝试推出新举措。

　　１．调查研究重点

调查总结了中国技术转移基本方针和主要政策、法律、法规。在广义理解把握技

术转移之后，再调查与技术转移相关的各种机构和包含这种相互关系的群体，调查中

国技术转移现状，把握概况。重点关注“十二五”规划制定和实施以来中国技术转移

系统的现状及变化，特别是有关中国技术转移现状的汇总调查。中日两国如何进行

技术转移合作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报告提到，中国在社会体系、政产学合作方式、市场机制变迁、知识产权制度、高

新技术产业重构等方面，与日本相比存在种种差异。调查发现，一些首批即获得认定

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在人们看来实际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因此，ＣＲＣＣ希望
通过本次报告加深对中国技术转移系统实际情况的了解，总结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

现状、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动向，以激活日本技术转移，促进中日技术转移合作。

　　２．报告主要内容

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概要：概括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构建及发展原委、技术转

移相关的主要机构和实施主体、主要形态及近年来技术转移主要成果；

中国技术转移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确认了技术转移系统的基础维护、知识产权

保护及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实施；

选定现场访问地及实施面谈：选定现场访问地（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包括

中国科学院（１处）、教育部（７处）、科学技术部（２处）、地方政府（２处），现场采访的
内容作为“现场实态”研究的一部分；

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考察：以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特征和课题为中心进行的考

察；

重要附录资料：报告中涉及的主要相关政策、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一览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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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地技术转移相关组织等统计信息。

　　３．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现场考察的情况总结

　　（１）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主要特征

①技术转移机构（ＴＬＯ）和技术市场中间存在多种活跃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在日本，除去ＴＬＯ的存在和作用，技术转移机构便无从谈起。在中国，截至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已授予２７６处相关机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称号，并且今后每年都计

划进行一次认证，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数量将会逐年增长（事实上，除“国家”级

外，还存在更多的“地方”级技术转移机构）。报告认为这些示范机构与日本 ＴＬＯ的

不同特征如下：

首先，在中国被认证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的组织中，有企业法人、事业法人，

非营利法人等各种各样的法人形式存在，组织名称中使用各式各样“招牌”，如某技

术转移中心、某技术市场、某知识产权交易所、某研究成果转换促进中心等。以本次

现场调查走访的１２处机构为例：中国科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市国际生

物医药联合研究院是属于事业法人；中国技术交易所和清华大学科威国际技术转移

公司是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虽是该大学

科技研究部门中的一部分，却以同样的人员体制维持着落实该技术转移实务的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中心相当于黑龙江省科技厅的一个部门，发挥技术

转移的行政管理作用，同时也负责落实技术转移的实际业务。报告认为，要领会这些

内容，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所称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与“中国 ＴＬＯ”混为一谈。

中国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种类多样，这是由中国政府所推行的、基于各行业各领域

实况及特征来开展技术转移的指导方针所带来的结果。

其次，大多数中国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不仅注重“转移的实现”，还注重把“市场运

营”融入到组织理念中，这是因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技术转移也会自然运行。

特别是被称为某技术市场、某技术交易所的组织采取会员制这种形态，在固定企业单

位的公开场所公示交易对象的技术案件。这种情况下，一个技术种子对应多个技术

需求，然后实行“竞价”（提出竞争购买价格）。这是由意愿购买者的报价决定拍卖转

让价格的机制，可以说与股票、外汇交易等经济交易市场有着同样的功能。由政府出

资设立的国家常设技术交易机构也具有其独特的形态———它们根据交易手续费的多

少谋求销售额利益，以此来开展运营等。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是

介于一般所说的ＴＬＯ和股票市场的市场中间机构。可以说中国式多样的“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的活跃是中国技术转移系统活性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②着眼于市场需求的同时，开展广义的、多样性的“技术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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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仅限于狭义上的技术转移的统计很少，除了被用于技术（在中国多指研

究成果）的转化率以外，在很多情况下“技术交易”的统计范围都包含技术开发、技术

转移、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４种形式。这意味着中日两国不仅在关于技术转移的统
计的切入点不同，同时对于技术转移的基本认识和关于技术转移具体开展的基本想

法也不同。

作为企业法人，比如中国技术交易所举办的专利拍卖会和清华大学科威国际技

术转移公司全身心投入的技术经营咨询，甚至华东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西安

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等，所开展的都不是狭

义的技术转移。市场需求的调查与分析、对种子技术企业的中间调停、研究课题的申

请、种子技术平台的构建、知识产权和合同的管理、外界（包括国外）技术信息的收

集、响应企业需求的共同研究院的设立与推进、技术咨询的合理实施等，这些都在广

义且具有多样性的技术转移理念的指导下，以各种形式展开。

报告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大转换时代的潮流中，诞生了商品流通市场、资本市

场、财产权市场、不动产市场等这些中国式的交易市场。在此背景之下，提出了构建

以转化研究机构与大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促进技术转移为目标的技术市场。与此同

时，跟产品一样，开始建立和运营激活技术交易的市场。但是，与产品不同，肉眼所看

不到的技术要怎样在市场上公开，应该公开到哪种程度，交易技术的价格依据什么，

怎么样来定价，以种子技术方的技术为基础应该如何满足技术需求方的要求来进行

开发等等。在期待着与技术转移直接联系的技术市场开始运营后，这些实际业务问

题也相应产生。

报告指出，经过长年的实践与探索，中国认识到要想有效地促进技术转移，不仅

仅是狭义的技术转移，而是“多种形态混合而成的广义的技术转移”，也即，技术开

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相互紧密结合的想法是必要的。根据各地方所在

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各自的形式，与该市场的发展相连接。

③活用带来技术转移活性化的《技术合约认定注册制度》
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４日，中国颁布并实施了最早的技术许可制度的管理条令《国际技

术引进管理条例》。此后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制度。但报告认为，对中国国内技术

转移活性化做出最重要的贡献的是１９９０年７月１日前中国国家科委公布的《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该办法于１９９０年８月１日起实施，２０００年３月２３日进行了
修改。该认定登记管理办法以强化技术市场管理，保障国家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商

品化，事业化，产业化）的相关政策的具体实行为目的，规范了技术合同的认定与注

册流程。换言之，它的目的是：１）提高企业对自主研发的积极性；２）促进技术交易和
技术转移，维持技术市场秩序；３）保障技术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４）加速科技成果
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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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该认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对于经符合条件的机关认定并注册的技

术合同，注册方（也就是技术提供方）可以按照该技术交易所得到收入的一定比例

（如北京是２５％），作为一种报酬奖金支付给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的参与者。中国科技部的负责人曾经说过，对于技术提供方，这样的技术登记

制度对技术转移的活性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这种形式来表示一种“技术交易”

的统计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在日本技术系统中是没有的。

④通过强化与地方、企业的合作关系，实现有效的技术转移
在中国技术系统中，“院地合作”、“省校合作”、“院企／校企合作”成为研究成果

有效转移的一种模式，可以说是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又一个特征用语。

报告认为，“院地合作”和“省校合作”是指大学和研究机构抓住地方产业的需

求，通过与地方政府和地方龙头企业的合作，以研究成果的实用化和产业化为目的，

拉动地方科技革新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技术转移模式。“院企／校企合作”则是大学和
研究机构共同设立实验室和研发中心，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和实用化，因此是

一种谋求研究成果有效转移的模式。

报告指出，中国在政产学合作中也展开了各种各样的地区振兴政策，例如给沿海

地区带来先行繁荣的“对外开放政策”，以传统工业城市的基础再建为目标的“振兴

东北”政策，弥补广大落后地区的“西部大开发”工程，后续产生新的地方性力量的

“中部发展”战略等。如果地区振兴政策以联动的形式来进行技术转移的话，那么在

有效开展的同时，也能与以龙头企业为首的实业界合作进行技术转移，也就能掌握市

场的需求。

报告认为，“院地合作”“省校合作”“院企／校企合作”不仅有益于技术转移的顺
利进行，也是地区创新或者企业创新等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⑤构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技术市场”
中国技术转移的持续高速成长归因于中国积极持续着手构筑和运营技术市场。

与日本不同，中国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为止，别说“技术市场”，就连资本主义社会所说
的“市场”的概念也不存在，“技术是商品”这样的认识也不存在。中国在进行计划经

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转变之后，也实行了科技体制的改革，最终正式提出构筑

“技术市场”。

但是，这样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于干什么、应该从哪里开始、怎么进行，

都有很大的困惑，报告认为目前已出现一些试行错误。在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

经济体制转变的同时，构筑肉眼不可见的“技术市场”，对中国有关人员来说，必须起

步于和“两个未知”的战斗，即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未知和技术交易的未知，开始无法

预测的“制度实验”。

报告认为，由政府主导实施这个“实验”，并将其明确的结果迅速反映在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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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中，进而维持制度的推进，这种体制是中国的强项，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体制，使中

国能拥有以日本为首的各国无法仿效的速度，是中国兴起技术市场的原动力。

基于上述过程，中国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成形，但它是否完全是资本主义发达国

家所说的那个“市场”，报告认为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是以多样化的技术交易机构

为主形成的中国式技术市场，带来了技术转移的活性化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中国式

独自的技术市场，在政府主导下健全技术市场，可以说是中国伴随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建立“技术市场”的一大特色。

此外，中国技术转移的正式展开，是从中国式技术市场的构建开始的，是基于技

术开发、技术转移、技术咨询、技术服务４个形态的复合技术交易形式来推进的，因此

要求把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融合起来的情况也比较多。相应地，不是所有技术都

由自己公司开发而是交由“技术市场”筹办的想法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拥有很多

技术需求且遍布全国各地的多种科技园、高新技术园，就成为了中国技术转移的密集

型舞台。

　　（２）中国技术转移系统课题

报告认为，中国技术转移的宏观环境、社会系统以及实务结构远比预想的要复

杂，主要体现在：

第一，技术转移推进机构的多样性。中国技术转移的具体推进，不是在统一的国

家推进体制下展开的，而是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科技部、国防科工委等多个机构分

别推进展开，在与各机构实务相关的方针和推进策略下，构建多种多样的技术转移模

型。“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称号的授予与否由中国科学技术部认定，但具体的推

动方式也有很多种。

第二，技术评估的不透明性。中国的技术是通过责任机构的评估来获得风险企

业创立的部分资金认可。技术评估是技术转移中的重要程序，对设定技术交易价格

非常有用。但在中国各地的技术转移，特别是各地的技术交易内部过程中，有关的公

开资料很少。不过这种情况在欧美与日本都存在，并非中国独有。

第三，技术转移实施主体的多样性。中国技术转移的实施主体本身处于复杂的

状态，以常设的重点技术交易机构为例，存在技术交易促进中心、产权交易所、技术产

权交易所、联合产权交易所、技术市场等多种组织形式。虽然各自的设立过程、目的、

受理内容被视为不同，但是实际上相互存在复杂的联系，且这种相互关系随着时代发

展不断变化。

基于上述前提，报告例举了中国技术转移系统的重要课题：

第一，尚未设定国家级技术转移相关规定。

现在中国各地区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及在日本几乎看不到的《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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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条例》，这些条例是保障技术转移灵活化的重要条件。但另一方面，似乎尚未制

定国家级别的法规，且没有信息表明今后有立法计划。因此从长远来看国家级技术

转移相关规定的制定是一大课题。

第二，防止技术转移中断。

报告认为，此次调查得到的信息显示，中国科学院大多数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中有

许多基础性成果，与中小企业的需求并不相符。另外，一般企业缺乏远见，研发投资

受认知和精力所限，不能保障市场化必要技术的开发，最终导致技术转移出现断层。

第三，技术转移存在着地区差异。

从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名单中也能发现，中国各地区技术转移实施主体因地

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原本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存在地域差，这种现状对力图缩小地域

差、发挥各地区特性的技术转移应有状态带来了质疑。

第四，能够从事技术转移的专业型人才不足。

能够熟练掌握技术转移相关业务的人才非常有限。在中国，虽然有提议希望制

定比从前更加正式的“技术经纪人”（类似于技术经营顾问）制度，但除了相对较发达

的部分沿海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几乎没有探讨过这个提议。专业人才培养也是有待

解决的一大问题。

第五，国际技术转移的措施正在探索当中。

不仅是从外国到中国的转移，也包含从中国到外国的转移。从基础实务来考虑，

中国自身因不成熟的经验，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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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观察

全固态激光器专利分析

【摘要】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ＤＩＩ）作为数据来源，借助于ＥＸＣＥＬ、ＴＤＡ

（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ＴＩ（Ｔｈｏｍｓ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以及自行研发的

“技术功效”分析工具等数据处理工具，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的国际专利保护与

布局现状进行全景展现，并进一步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核心专利进行挖掘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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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在“技术功效”多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方向

面临的专利形势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１．概述

全固态激光器（ＤｉｏｄｅＰｕｍｐ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Ｌａｓｅｒ，简称ＤＰＳＳＬ）是以ＬＤ（ＬａｓｅｒＤｉｏｄｅ，

简称ＬＤ）或者ＬＤ阵列（ＬａｓｅｒＤｉｏｄｅＡｒｒａｙ，简称 ＬＤＡ）作为泵浦源，以固体激光材料

作为增益介质的激光产生装置。这种激光器核心部件没有液体（如染料、水等）或者

气体（如一些惰性气体），常被称为全固态（或全固体）激光器（ＡｌｌＳｏｌｉｄＳｔａｔｅＬａｓｅｒ）。

全固态激光器兼备了ＬＤ和普通固态激光器的双重优点，并弥补了彼此的缺点，与闪

光灯泵浦固态激光器以及 ＬＤ相比，其优点主要表现在：转换效率高、寿命长、体积

小、光束质量高、光谱性好、功率大［３］。

［３］薛迎红．新型全固态激光器及其锁模技术的研究［Ｄ］．天津大学，２００６：１４．
［４］李丽娜．全固态激光器的研发与应用概况［Ｊ］．新材料产业，２００８（４）：１７２０．

目前全固态激光器已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例如：激光信息存储与处理、激光材

料加工、激光医学及生物学、激光通讯、激光印刷、激光光谱学、激光化学、激光分离同

位素、激光核聚变、激光投影显示、激光检测与计量及军用激光技术等，极大地促进了

这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和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些交叉技术与学科的出现，大大地推动

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４］。

本文以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技术为研究对象，按照查全原则从 ＤＩＩ中共获取

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７４７２项（共包括１４５３３件专利）。这些专利向日本、美国、中

国、德国和欧洲等近４０个国家／地区提出了专利保护，其中有９１７件未进入国家阶段

的ＰＣＴ申请。利用ＴＤＡ、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ｘｃｅｌ等作为数据清洗与分析工具，对全固态激

光器领域国际／国内专利布局情况进行宏观分析、技术功效矩阵分析和核心专利分

析。

从全固态激光器研究的特点出发，结合资料调研情况及专家知识，将全固态激光

器技术进一步分为“激活材料”、“谐振腔”、“泵浦源”、“结构零部件”、“调制元件”、

“控温”、“冷却及热管理”、“光纤激光器”、“非线性光学变频”、“放大”、“生长、制备、

处理方法”、“激光系统”、“镀膜”、“应用设计”、“检测”、“新光学材料（除激光材料

外）”，以及“激光电源技术”等１７个子技术构成。并对每个子技术构成的关键技术

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具体技术构成鱼骨图见图１。

将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的功效分为“特定性能”、“时间特性”、“光束质量”、

“参数测量”、“频率特性”、“能效”、“仅提高半导体泵浦源性能”、“综合性能”、“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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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全固态激光器关键技术构成鱼骨图

散热”及“应用”等１０个方面。并对每个方面的功效目标进行进一步细分，具体功效

构成鱼骨图见图２。

图２　全固态激光器功效构成鱼骨图

本文依据上述技术层次与功效构成，构建全固态激光器“技术功效”矩阵，作为

技术深度分析的基础和依据。

　　２．国际专利申请态势

　　（１）专利年度趋势

图３反映了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国际专利申请的整体概况。全球共有来自美

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等近５０个国家／地区的１４２６个机构与１４００多名个人申

请了７４７２项（１４５３３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这些专利向日本、美国、中国、

德国和欧洲等近４０个国家／地区提出了专利保护，其中有９１７件未进入国家阶段的

ＰＣＴ申请。

全固态激光器领域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７４年，一件为个人申请的与激光器幅度或强

度调制相关的专利，一件为美国海军申请的激光器应用相关的专利。自１９７７年起，

持续有全固态激光器的专利申请，并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增幅显著。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８年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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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全固态激光技术国际专利申请量年度态势

关专利申请的高峰期，各年申请量基本维持在６００件以上。随后专利申请量略有下

降［５］。

［５］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及数据库收录有时滞，近３年数据仅供参考。
［６］仅考虑选取的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及英国等５国的专利申请情况。

从专利主要来源国参与竞争的时间来看，美国及俄罗斯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

开始进行全固态激光器相关专利布局；日本、德国、法国、澳大利亚、中国和英国基本

在１９８１至１９８５年间开始进入；加拿大和韩国则在１９９０年左右开始参与竞争。

　　（２）主要国家间技术流动分析

选取全固态激光器专利前５来源国家／地区及受理国家／地区来看主要国家间技

术流动情况。图４反映了美国、日本、中国、德国、英国之间，及其向欧洲进行技术流

动的情况。图中饼图代表黄色标签标注的国家／地区受理专利的来源国家分布［６］，

Ａ→Ｂ的箭头指向表示Ａ向Ｂ的技术流动，即Ａ向Ｂ提出专利申请的情况，线条的类

型与粗细代表专利申请数量的多少。

中国、日本和美国受理的专利以本国申请为主；德国和英国受理的来自国外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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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主要国家／地区间技术流动情况

人的专利多于本国申请人。

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技术流动最为频繁。从技术输出角度来看，

美国和日本是最主要的技术输出国，他们的主要技术输出区域为日本、美国、德国和

欧洲地区；其次是德国，其主要技术输出区域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结合

图３来看，虽然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多于德国，但中国的技术输出较少，主要以本国

保护为主。整体来看，目前中国尚没有在全球成为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竞争的主要市

场。

　　３．在华专利申请态势

图５反映了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在华专利申请的整体概况。全球共有来自中

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约１９个国家／地区的３５２个机构与２００多名个人在华

申请了２０１５项（２２６４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其中已获授权专利７６０件，国

外来华申请２７６项。

全固态激光器领域在华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８５年，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谐振腔结

构设计专利、天津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的２件泵浦方式相关专利，以及一件激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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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相关专利。随后相关专利申请量逐年平稳增长，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增速明显，并

在２０１１年达到峰值２５２件［７］。与国际专利申请态势（图３）相较，在华专利申请的高

峰期主要集中在２００６至２０１１年间，起始年份晚于国际高峰期约１０年。

［７］由于专利申请公开及数据库收录有时滞，近３年数据仅供参考。

图５　全固态激光器技术在华专利申请态势

在华申请的机构专利权人中，专利拥有量最多的是中国科学院，共有１０４５项专

利；其余前１０机构专利权人均为来自中国的大学与企业，分别为山东大学、高意科技

集团、北京工业大学、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高意通讯有限公司、北

京国科世纪激光技术有限公司、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北京中视中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和天津大学。

在华专利申请主要来自国内申请人，约占全部专利的８４％。国外来华专利主要

来自于日本（９６项）、美国（８４项）、德国（２０项）和法国（１９项）。这些国家的主要来

华专利申请机构均为企业，专利申请量均少于２０项。其中，国外来华专利申请多于

９项的机构有三家，分别为日本三菱公司（１６项）、美国的柯尼玻璃制造公司（１１项）

和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ＣＩＩＮＤ公司（１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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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核心专利

参考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数据库的专利强度（ＰａｔｅｎｔＳｔｒｅｎｇｔｈ）指标，对全固态激光器领域
相关专利的专利质量进行初判。专利强度值根据专利权利要求数量、引用先前技术

文献数量、专利被引用次数、专利及专利申请案的家族情况、专利申请时长、专利年龄

及专利诉讼等十余个专利价值相关指标计算得到。

专利强度在９０％以上的专利被认为是本领域的相对高质量专利（即核心专利），
共１７６件。核心专利的受理国家／地区主要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申请机构主要为美
国、日本和德国的公司。

通过对核心专利申请机构进行分析，美国的 ＥＳＩ公司、光谱物理公司和诺思罗
普·格鲁曼公司是拥有核心专利数量最多的申请机构。除此之外，排名前１０的申请机
构还有相干公司、ＪＤＳ尤尼弗思公司、爱信精机株式会社、阿克西瓦有限公司和Ｉｒｉｄｅｘ
公司（图６），这些公司在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研发和应用中产生了一批价值较高的专
利。虽然中科院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的专利申请最多，但 ＥＳＩ公司拥有相对较多
的高质量专利（１４件），另外光谱物理公司和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分别拥有９件和
７件高强度专利。

图６中气泡大小代表该专利权人拥有高强度（高于９０％）专利数量的多少，颜色
深浅代表该专利权人的收益状况（专利权人总体的资源和财富所折射的市场性）。

通过对比专利权人在图中的位置，可以看出波音公司虽然拥有较少的核心专利，但综

合实力较强，具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５．基于技术功效的专利研发布局策略探讨

在“技术功效”多角度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相关技术方向面
临的国际专利形势和可能的应对策略。

表１中以３类图标来表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和相对重要专利３个方面的
指标结果。

专利布局指标：

●：表示在国际上至少一个国家／地区获得过专利授权的子技术点。

○：代表有国际专利申请，但专利申请均未获授权，也许是技术方案本身不符合
专利性。

↑：代表专利申请量超过２００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
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大。

↓：代表专利申请量少于１０件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关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
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均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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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全固态激光器核心专利申请机构分布

技术竞争程度指标：

!

：表示人才聚集程度大于３０％的技术点。人才聚集分布的度量是相对的，基于

两个角度综合考虑：其一，该技术点相对于整个子技术发明人数量的比例；其二，该技

术点的专利申请量相对于子技术的专利申请量的比例。将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赋予

相同的权值，得到全固态激光器研究领域的人才聚集状态。这样的技术点是被很多

研发人才所重视并开展研究的技术点。

"

：表示提交专利申请的机构数量大于１００个的技术点。这些技术点云集了很

多研发机构，当然也是竞争对手较多的技术点。

#

：表示从专利数量看，技术垄断程度高于１００％的技术点。报告中用申请量前

３位的专利权人申请的专利数量占该技术点全部专利申请量的比例来表征，技术垄

断程度高，说明该技术点当前形成强烈的技术垄断。

$

：表示因为专利数量少引起的技术垄断。

相对重要专利指标：

%

：代表全固态激光器领域核心专利所分布的技术点。

▲：三方专利（在此指同时在美国、欧洲、日本提交专利申请的专利）中，同时在

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分析发现，大部分三方专利已在中国进行布局。

△：代表三方专利中，目前还没有在中国提交申请的技术点。对这些技术点需要

持续关注，跟踪相应的三方专利的法律状态和在美、日、欧的审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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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参考各技术点的重要专利权人情况，结合我国实

际，初步探讨我国在全固态激光器研究特定领域的研发布局策略。但具体的专利布

局实施路线需要结合专利权利要求和说明书进一步分析。

　　（１）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壁垒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保护壁垒区的技术点，从专利布局看，专利申

请和授权量相对较大；从技术竞争程度看，专利权人数量相对较大，人才聚集程度相

对较高；从相对重要专利布局看，大部分技术点均有核心专利或者三方专利布局。

策略：布局外围专利为主，研发应该主要放在围绕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专利，

从而在后续产品制造和产业发展中获得交叉许可的筹码。另外，如果在研发过程中

有重大突破性技术产生，要判断是否有可能成为技术点的关键核心技术。

　　（２）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机会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保护机会区的技术点，专利申请／授权量相对
较少，无相对重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强是由于专利权人数量少导致的，中国已

经在部分技术点进行专利布局。

策略：以布局核心专利为主，注意外围专利的布局，形成严密的保护网。

　　（３）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相对优势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相对优势区的技术点，专利申请／授权量较少，
无相对重要专利布局，技术垄断程度强是由于专利权人数量少导致的，中国专利权人

已经在这些技术点进行专利布局并且是技术点中相对重要的专利权人。

策略：积极布局核心专利，形成绝对技术优势，同时加强对其他国家／市场的专利
布局。

　　（４）全固态激光器技术专利空白区

形势：全固态激光器技术领域专利空白区是尚未进行专利布局的技术点。

策略：这些空白点对应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在获得专利权方面不存在风险，但研发

可能存在失败风险：这些方向虽然目前没有专利产生，但也许已经有竞争者进行过尝

试，因此，对于这些空白点的布局依然需要谨慎考虑。

　　６．小结

在宏观分析方面，全球共有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英国等近５０个国家／地
区的１４２６个机构与１４００多名个人申请了７４７２项（１４５３３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
关专利，向日本、美国、中国、德国和欧洲等近４０个国家／地区提出了专利保护。全固
态激光器领域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７４年，自１９７７年起持续有全固态激光器专利申请，并
从１９８２年开始增幅显著，１９９５至２００８年是相关专利申请的高峰期。从技术流动看，
美国与日本以及美国与德国之间的技术流动最为频繁，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多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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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但中国的技术输出较少，主要以本国保护为主，而且中国尚没有在全球成为全固

态激光器技术竞争的主要市场。全固态激光器领域在华专利申请始于１９８５年，全球
共有来自中国、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约１９个国家／地区的３５２个机构与２００多
名个人在华申请了２０１５项（２２６４件）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关专利。在华专利申请主
要来自国内申请人，约占全部专利的８０％左右。国外来华专利主要来源于日本、美
国、德国和法国。

在“技术功效”分析方面，应用设计和激光系统技术的专利申请和授权相对活
跃；冷却及热管理、控温技术相关的申请活动较少；应用是全固态激光器研发的主要

目的。三方专利布局重点与整体技术布局重点基本一致，大部分三方专利均在中国

也同时进行了专利保护。核心专利（Ｉｎｎｏｇｒａｐｈｙ专利强度在９０％以上的专利被认为
是本领域的相对高质量专利）共１７６件，有专利的技术点大部分已经产生核心专利，
特定性能、方便调节和应用３个功效方向的核心专利布局较广，时间特性、参数测量
和加强散热３个功效方向的专利布局较少；核心专利申请机构主要为美国、日本和德
国的公司。

在上述多角度揭示的基础上，参考各技术点的重要专利权人情况，给出了中国全

固态激光领域的研发布局和保护策略（表２）。
表２　中国在全固态激光器领域面临的专利形势和应对策略

专利形势 技术点 应对策略

全
固
态
激
光
器

专利壁垒区

　通过激活材料的组分和组
合技术提高特定性能

　通过谐振腔的结构设计的
改进提高转换效率和功率

　……

布局外围专利为主，研发应该主要放
在围绕核心专利布局外围改进专利，
从而在后续产品制造和产业发展中获
得交叉许可的筹码。另外，如果在研
发过程中有重大突破性技术产生，要
判断是否有可能成为技术点的关键核
心技术。

专利机会区

　通过泵浦源和调制元件术
提高特定性能

　通过冷却及热管理技术提
高转换效率

　……

从外围专利布局向核心专利布局突
破。以布局核心专利为主，注意外围
专利的布局，形成严密的保护网。

专利优势区

　通过激活材料的形状改变
提高转换效率

　通过检测的整体结构改进
提高功率

　……

积极布局核心专利，形成绝对技术优
势，同时加强对其他国家／市场的专利
布局。

专利空白区

　通过控温技术提高脉冲能
量

　通过新光学材料技术提高
功率稳定性

　……

这些空白点对应技术的研发与改进在
获得专利权方面不存在风险，但研发
可能存在失败风险：这些方向虽然目
前没有专利产生，但也许已经有竞争
者进行过尝试，因此，对于这些空白点
的布局依然需要谨慎考虑。

赵　萍，王学昭，赵亚娟，张　静

（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产权情报分析团队）分析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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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举办知识产权讲座

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和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邀

请汤森路透产品与解决方案专家ＡｍｙＲｕｆｅ开展题为“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ｌ

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的讲座。科技促进发展局知识产权管理处

唐炜处长、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李锡玲副主任出席讲座。来自政策所、过程所、

化学所、高能所、理化所、微生物所与文献情报中心等院属单位共３０余人参加了讲

座。

ＡｍｙＲｕｆｅ介绍了全球顶级科研机构知识产权管理现状，分享了一些国外科研机

构知识产权信息化实践的案例，并结合知识产权管理的生命周期介绍了知识产权管

理平台的运用。讲座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并引起强烈反响，与会人员与ＡｍｙＲｕｆｅ

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许　轶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ｍ．ａｃ．ｃｎ／ｘｗｚｘ／ｘｓｘｗ／２０１４０５／ｔ２０１４０５１３＿４１１９１６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

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公司举办知识产权沙龙

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深圳中科院知识产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协会

联合举办知识产权沙龙。此次沙龙包括“由你信不信，专利其实就是钱”、“精耕细

作，运营实现专利价值最大化”和“专利布局，面向未来的跑马圈地”三个话题，来自

康佳集团、沃奥德实业、筑微科技、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大学等企业及高校的

３０多名代表积极参与了此次活动。

许　轶　摘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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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扫描

《２０１３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发布

２０１４年４月下旬，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了《２０１３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

皮书。白皮书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政府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在专利申请受理、审

查及著作权登记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１）专利申请受理量快速增长。全年受

理专利申请２３７７万件，同比增长１５９％。其中，发明专利申请８２５万件，同比增长

２６３％；（２）专利审查能力继续提高。全年累计完成发明专利实质审查３５５万件，

同比增长３１％。其中，ＰＣＴ国际申请２２９２４万件，同比增长１５％；（３）商标申请量

持续快速上涨；（４）著作权登记工作保持平稳增长态势。

同时，我国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审批登记、执法、

机制和能力建设、宣传、教育培训、国际合作等方面均取得显著进步。２０１３年，全国

共立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２６２万件，侦破侵权假冒犯罪案件５５

万件，批捕侵权假冒案件９１６１件、犯罪嫌疑人１４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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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全国专利实力状况报告》发布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发布了《２０１３年全国

专利实力状况报告》。报告显示，２０１３年，我国专利创造质量逐步提升、专利运用创

新取得进展、专利保护水平不断提高、专利管理水平整体提升、专利服务能力不断增

强，各项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从全国来看，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四川、山东、

湖北、湖南和安徽在专利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前十。与２０１２年专利综合实力指数的

排序相比较，２０１３年位次变化较大的省份为广西（上升３位）和陕西（上升３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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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域来看，广东、北京、江苏在东部地区专利综合实力排名中位列三甲，湖北、湖

南、安徽位居中部及东北地区前三，四川、陕西、重庆位居西部地区前三位。

在专利创造实力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排名前三位；在专利运用实力方面，广东、

北京、江苏位列三甲；在专利保护实力方面，广东、江苏、湖南排名前三位；在专利管理

实力方面，广东、江苏、天津排名前三位；在专利服务实力方面，北京、上海、广东排名

前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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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贸发局与 ＷＩＰＯ共同推进绿色技术转移转化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香港贸发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签署合作备忘录，

通过各自的网上交易平台ＡｓｉａＩＰＥＸ和ＷＩＰＯＧｒｅｅｎ开展合作，共享资料库，共同推广

绿色科技创新及相关知识产权交易。

ＡｓｉａＩＰＥＸ由香港贸发局负责管理，拥有超过２５０００项可供交易的知识产权资料，

协助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交易。ＷＩＰＯＧｒｅｅｎ是由ＷＩＰＯ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成立的互动网

上平台，用于推广绿色技术的创新及扩大应用，涉及碳排放、废物管理、能源、农林产

业及运输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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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支专利运营基金成立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中国第一支专注于专利运营和技术转移的基金———中国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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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专利运营基金宣告成立。该基金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委任具有国际知识产

权运营经验的智谷公司来管理。中国睿创专利运营基金主要帮助国内高科技企业有

效地获取核心技术专利，帮助企业在未来行业发展格局中获取主导权。第一期基金

将重点围绕智能终端、移动互联网等核心技术领域，以云计算、物联网作为技术外延，

通过市场化的收购和投资创新项目等多种渠道来集聚专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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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启动词汇试点计划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启动新的词汇试点计划（Ｇｌｏｓ

ｓａｒｙ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这也是奥巴马政府谋求改善美国专利体系的举措之一。该试点

计划将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日至１２月３１日间执行，意在通过鼓励和测量专利申请人对

于词汇的使用，提升软件相关专利申请说明书中权利要求范围的明确性和清晰性，以

加快审查过程。参与该试点计划的申请人需要在其专利申请说明书中加入术语部

分，用于定义专利权利要求中所使用的术语。被纳入该试点计划的专利申请将会得

到快速处理。

美国政府曾于２０１３年６月出台了一系列涉及高科技专利问题的行政措施，本次

词汇试点计划是对其中要求 ＵＳＰＴＯ设法改进权利要求清晰性的措施的跟进计划。

有关该试点计划的更多详情可参见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ｐａｔｅｎｔｓ／ｉｎｉｔ＿ｅｖｅｎｔｓ／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ｉｎｉｔｉ

ａｔｉｖｅ．ｊ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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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利商标局成立国际专利合作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４月 ３日，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成立国际专利合作办公室

（ＯＩＰＣ），以更好地实施国际专利合作。新成立的ＯＩＰＣ将进一步集中资源，为国际专

利审查提供更优化的业务流程和方案。ＵＳＰＴＯ称，ＯＩＰＣ的成立显示了 ＵＳＰＴＯ在提

高专利质量、创建高效的国际专利权交易规则以及协调全球专利制度方面加强与全

球相关方面和各国专利局合作的决心。此前 ＵＳＰＴＯ已实施的促进国际专利合作的

计划包括专利审查高速公路、全球专利搜索网络、ＣＰＣ专利分类体系及全球档案倡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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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竞争局发布《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草案》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加拿大竞争局就新发布的《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草案》（以

下简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在２０００年颁布的《知识产权实施指导方针》

（以下简称《方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延续了《方针》将竞争政策和知识产权之

间的相互作用作为政策制定考量的思路。不同于《方针》，《草案》将“不使用知识产

权”（ｎｏｎｕｓｅｏｆＩＰ）纳入考虑范围，并扩大联邦法院的权限以防止利用知识产权过度

地限制贸易或削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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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识产权局制定专利审查质量控制基本原则

为保证授权专利的高质性，日本知识产权局（ＪＰＯ）于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正式出

台“专利审查质量控制原则”，作为今后ＪＰＯ专利审查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该

质量控制原则主要包括６方面：（１）保证授权专利的实效性、充分性及有价性。即必

须确保所授权专利是可靠的，不存在可能被无效的情况；必须确保专利技术的充分公

开；必须确保专利具有公认的价值；（２）保证专利审查工作公正、透明、合法，并同专

利申请人、专利代理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积极沟通，以满足专利体系相关各方的需求与

预期；（３）保证专利审查人员发挥能动作用，协同专利体系相关各方致力于专利审查

质量的提升；（４）积极推动全球专利审查质量的提升；（５）持续完善与专利审查相关

的各项举措；（６）不断提升专利审查人员的知识水平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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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修改《著作权法》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英国对１９８８年《著作权、外观设计与专利法》（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Ｄｅ

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ＰａｔｅｎｔｓＡｃｔ１９８８）进行修改，引入新的免责条款。此次修改将基于个人使

用、引用、戏仿、数据挖掘、研究、教育、图书馆、残疾与公共管理的使用途径纳入免责

范围，相关解释将于２０１４年６月正式生效。

４月６日，针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布的新法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

ｅｖａｎｔ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Ｂｏｄｉ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４）正式生效。新法规为集体管理组织提供清

晰的行为标准，一改此前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制定任何正式的法律制度而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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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著作权集体管理团体自律自助管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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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知识产权局启动国家专利战略蓝图计划

２０１４年３月，韩国知识产权局宣布启动国家专利战略蓝图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ｒｏｊｅｃｔ）。该计划将通过专利大数据分析技术，从农林牧

渔、零部件、ＬＥＤ照明、可再生能源和海空运输五大行业中挖掘未来具有发展前景的

候选技术，并在每一个行业领域中选出十大最有前途的技术，并将相应的研发策略提

供给企业和政府部门参考。

自２０１２年起，韩国知识产权局就开始每年在１８个行业中选取３至５个行业开

展蓝图计划。到２０１５年，所有１８个行业的专利战略蓝图将全部完成。

马廷灿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ｋｏｒｅａｂｉｚｗｉｒｅ．ｃｏｍ／ｒｏａｄｍａｐ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ｙｌｉｅｉｎｂｉｇ

ｐｉｌｅ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６３２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ｋｋｉｍ．ｃｏ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ｎｅｗ．ａｓｐ？ＬｅｔｔｅｒＮｕｍ＝２６６＆Ｐａｇｅ＝１＆ｂＴｙｐｅ＝Ａ

原文标题：Ｒｏａｄｍａｐｔｏ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ＭａｙＬｉｅｉｎＢｉｇＰｉｌｅｓｏｆＰａｔｅｎ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

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韩国加入《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定（日内瓦文

本）》（Ｇｅｎｅｖａ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ｓ），预计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海牙协定》将在韩国正式生效。据悉，

美国、日本和中国正在准备加入《海牙协定》。目前 ＷＩＰＯ正在商讨一项新的有关国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际工业设计注册的程序性条约以作为对《海牙协定》的补充。

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ｗａｔｃｈ．ｏｒｇ／２０１４／０３／３１／ｋｏｒｅａｊｏｉｎｓｈａｇｕ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ｐｏｈｏｐｅｓｏｔｈｅｒｓｗｉｌｌｆｏｌｌｏｗ／

原文标题：ＫｏｒｅａＪｏｉｎｓＨａｇｕ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ＰＯＨｏｐｅｓＯｔｈｅｒｓＷｉｌｌＦｏｌｌｏｗ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

新加坡推出１亿新元知识产权融资计划

２０１４年４月８日，新加坡政府推出一项总值１亿新元（约合５亿元人民币）的知

识产权融资计划。该计划首期为两年，由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指定专业评估机构对企

业的专利权进行估价，企业可以将专利权作为抵押向参与该计划的银行申请贷款。

一旦企业无法偿债，知识产权局将拨出１亿新元，用于承担银行的部分亏损。新加坡

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推出银行提供知识产权融资的国家。

新加坡知识产权局指定的三家专业评估机构是：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ｓｏｒ知识资产管理机构和德勤财务咨询公司。目前参与该计划的银行共三家：星

展银行、华侨银行和大华银行。这三家银行指出，知识产权融资并不局限于科技业，

而是涵盖潜在的专利资产，包括企业品牌、某项作业程序、甚至某种服务方式等。该

计划的意义在于提升企业的专利资产价值意识，并制定一套系统化的估价框架，推动

市场发展。

马廷灿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ｓｇ．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ｈｅｎｇｔ／２０１４０４／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４４５５１．ｓ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ｗｏｒｌｄ．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０４１０／ｃ１００２２４８６４８４０．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美国专利改革遭到研究型大学反对

２０１４年４月，美国一些研究型大学表达了对美国专利改革措施的异议，他们认

为新执行的法案可能会阻碍大学进行知识产权侵权索赔，尤其是法案中的费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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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虽然该规则的目的是阻止专利流氓无节制地发起侵权诉讼，但费用转移可能

产生的高额诉讼费，同时也对大学提起专利侵权诉讼造成阻碍，影响大学保护自身创

新的能力。这些大学建议通过提高专利质量及专利持有人透明度的方式进行改进。

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４／２３／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ｂｉｌｌｓｍｅｅ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原文标题：Ｐａｔｅｎｔｒｅｆｏｒｍｂｉｌｌｓｍｅｅｔ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ｓｏｍ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开展首次高校主导的知识产权拍卖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于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１１日开展了知识产权许可拍卖，

中标人能获得工程学院教职人员研究成果的相关专利许可权。这是全美首次由高校

直接主导开展的面向全球市场的知识产权网上拍卖活动，有兴趣的买家通过登录知

识产权拍卖网站了解拍卖的技术并进行预先登记。此次拍卖涉及７０余项有关声学、

燃料电池和传感器技术的专利。

田倩飞　检索，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ｐｓｕ．ｅｄｕ／ｓｔｏｒｙ／３０６４４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

ａ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原文标题：ＰｅｎｎＳｔａｔｅｔｏａ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３日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出专利“先试后买”计划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推出专利“先试后买”计划，作为该校“ＭＮ

ＩＰＣｒｅａｔｅｐｒｏｇｒａｍ”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试后买”计划采用签订低成本、固定费用、预

先制定的试运行许可协议的方式授权企业试用感兴趣的专利技术，企业可据此判断

技术是否具有商业化潜力再决定是否购买。“先试后买”计划通过简单低额的预授

权协议，极大地简化了签约流程，降低长期许可协议带来的风险，从而促进更多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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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技术进入商业化流程。

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ｕ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ｔｒｙ

ｂｕ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ｌｌｏｗ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ｔｅｓｔｄｒｉｖｅｉｐ／
原文标题：Ｕ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ＴｒｙａｎｄＢｕｙ”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ｌｌｏｗｓ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ｔｏ“ｔｅｓｔｄｒｉｖｅ”ＩＰ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４日

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布１０００多个计算机代码以激励创新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０日，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在开放获取软件目录中公布了即将

公开的１０００多个软件项目的源代码，涵盖项目管理系统、设计工具、数据处理、图像

处理、生命支持系统、航空、结构分析、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等技术。这批代码的免费

开放，意味着得到的人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能使用或者改进，但是获得权限不同，

部分代码没有限制，部分需要申请公开者证明美国公民身份和签署使用协议，部分只

对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开放。ＮＡＳＡ此次开源是白宫主导的开源政府的一部分，旨在

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

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ｐａｃｅ．ｃｏｍ／２５４０１ｎａｓ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ｄｅ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ｈｔｍｌ

原文标题：ＮＡＳ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１，０００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ｄｅｓｔｏＳｐａｒｋ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２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大学研究将获商业秘密保护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以后，密西西比州的大学学术研究成果在公布之前将以商业秘
密的形式受到保护。密西西比州新颁布的法规规定该州大学进行的商业及科技研究

成果在公布之前享有公开纪录法（Ｏｐ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ｃｔ）的豁免权，防止他人利用公共记
录法获取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细节，以保护大学的创新能力。

许　轶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ｎｅｗｌａｗｇｒａｎｔｓ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ｉｅｌｄｏｐ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原文标题：Ｎｅｗｌａｗｇｒａｎｔｓ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ｈｉｅｌｄｆｒｏｍ

ｏｐｅｎｒｅｃｏｒｄｓ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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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及合理使用声明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主办、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承办的

《知识产权动态》遵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相关规定，保护知识产权，保障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并要求参阅人员及研究人员认真遵守中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严禁将

《知识产权动态》用于任何商业或其他营利性用途。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

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同意，用于读者个人学习、研究目的的单篇稿

件的使用，应注明版权信息和信息来源。未经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

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允许，院内外各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

《知识产权动态》。任何单位需要整期转载、链接或发布《知识产权动态》的内容，应

向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中国科学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发送需求函，说明

用途，征得同意。

欢迎为《知识产权动态》提供意见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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